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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

　 　 ———以鲁中地区 “惠民泥塑” “昌邑烧大牛” 为实例

张士闪①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今世界性的热点话题之一。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 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全球性趋势下， 关注基层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 采取积极行动促进

其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和发展， 不仅能使地方民众受益， 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人类文化多

样性， 并推动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普惠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东亚经验”， 以及中国 １０ 年来的相关保护工作， 特别是鲁中地区保护两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社区实践表明： 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景在于融入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互益互补的关系； 顺应当代城镇化急速

发展的社会态势， 在乡村社区、 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社区， 促进 “城乡民俗连续体” 的良

性重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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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社区发展研究的 “东亚经验” 及借鉴意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下简称 《公约》 ） 的订立过程中， “社
区” 是逐渐凸显的关键词之一， 尊重社区和确保社区参与甚至被视为实施 《公约》， 以及在地

方、 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前提和行动基石。 巴莫曲布嫫注意到：
“社区” 则是 ２００３ 年 《公约》 中最具反思性张力的一个术语， 尊重社区和社区参与更

是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种措施” 的基本前提。 《公约》 共 １０ 处述及 “社区” 二字，
并在第一、 第二、 第十一、 第十四及第十五条中做出相应规定， 强调 “缔约国在开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 应努力确保创造、 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 群体， 有时是个人

的最大限度的参与， 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 第十三条则将接触社区 “非遗”
须遵循的伦理原则， 集中表述为 “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 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

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 《操作指南》 则多达 ６１ 处述及 “社区” 二字， 对社区全面

参与 “非遗” 保护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尤其是在 “非遗” 的商业利用问题上重申要以

社区的诉求和利益为导向， 并以 “５ 个不得” 系统归纳了 “非遗” 保护的伦理原则……丢

掉 “社区” 就等于丢掉了 《公约》 立足的基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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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艺术研究院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鲁中社区发展” 阶段性成果 （ＣＲＩＨＡＰ２０１５０Ｘ）； 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新时期乡民艺术发展与公共社会建设” 阶段性成果 （１１ＢＧ０７５）； 山东省 “齐鲁文化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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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 《从语词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 〈公约〉 “两个中文本” 的分析》，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６ 页。 该文引用的 《操作指南》 版本为 ２０１４ 年版。 此外，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 ＩＧＣ） 第十届常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
则》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中， “社区” 一词在 “１２ 项伦理原则” 中的
１０ 项里出现， 确认社区、 群体和个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位， 特别强调社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管理中的中心作用。 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 》， 巴莫曲布
嫫， 张　 玲译， 《民族文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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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以下或称 “非遗保护” ） 最密切的相关利益方， 应

该是遗产项目的所在社区， 非遗保护工作首先应该服务于所在社区的发展。 这一点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非遗保护实践中逐渐明确， 并借助 《公约》 的起草和出台予以确认的。 在进一步的解

读中， 我们不难发现 《公约》 的两个基本面向： 其一， 在价值观导向层面， 强调保护社区传统

与尊重社区民众主体的绝对优先性； 其二， 在工作理念层面， 强调优先保障社区民众的文化权利

和社区的发展权利， 在此基础上， 再考虑促进这一地方文化资源向惠及人类社会的 “公共文化”
的有效转化和确当利用。① 在与非遗保护相关的社区实践与学术研究中， 实际情形如何呢？ 下面

我们将聚焦于 “非遗保护与社区发展” 这一思考向度， 一探究竟。
纵观国内外与 “非遗保护与社区发展” 相关的学术研究， 大致以东亚地区最为活跃， 且与

政府行政密切关联。 东亚学界的研究， 又可粗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日本学者的研究和相关

实践为代表。 日本民俗学者除了密切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文化保护政策的过程之外，② 注

意借鉴柳田国男 《乡土生活研究法》 中的民俗资料分类体系， 配合日本政府对于 “无形文化财”
“民俗文化财” 的保护政策， 探讨地域或基层社区 （山村、 渔村及偏僻城镇） 如何 “活用” 非

物质文化遗产， 以达到振兴农村的实际经验，③ 并 “通过民间的发展与实践来发现问题。 这些被

发现的问题经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由地方向政府逐级反馈”，④ 同时， 还有一批学者具有强烈的

学术批评精神， 通过批评和反思政府文化保护政策， 推进对于地域文化资源的合理性保护与活用

实践。⑤ 韩国和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学界的研究旨趣和相关实践与日本相近， 其中， 台湾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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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 文件中， 有 “八、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
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 本真性和排外性不应构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和障碍” “十二、 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因而应通过双边、 次区域、 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各方之间的合作而开展； 然而， 绝不
应使社区、 群体和个人疏离其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明确表述。 ＵＮＥＳＣ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 》， 巴莫曲布嫫， 张　 玲译， 《民族文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早在 １９５２ 年， 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就设立了民俗资料主管人员， 吸纳民俗学者宫本馨太郎、 祝宫静进入行
政部门担任专职， 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行政策划工作。 １９５３ 年， 在文化财专门委员会内特别设置 “民俗资料
部会”， 邀集柳田国男、 渋沢敬三、 折口信夫等杰出民俗学者进入。 此后又有多位民俗学者参与了日本的民俗
文化保护政策的讨论修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的日本民俗学者与国家的文化政策发生着
复杂的关系。 而这种联系并不仅仅限于以上论述过的国家级别的民俗文化保护政策， 在各种各样的层面上的
政策以及行政事业当中， 民俗学者一直以来都被动员进来而参与其间……在文化审议会等国家级的委员会中、
还有在地方自治体的文化财委员会等机构中， 也有很多民俗学者在参与。” ［日］ 菅丰：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
“第三条路” ———文化保护政策、 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陈志勤译，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周星指出： “日本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 实际上与他们的田野调查先行和全面、 扎实的学术研究积
累是密不可分的。 日本政府和日本学术界曾先后组织、 实施了很多次全国规模的农村、 山村及岛屿、 渔村民
俗调查， 积累了大量可靠而又翔实的资料。 现在， 几乎所有的村、 町 （镇）、 市、 县， 均有各自颇为详尽的地
方史记录和民俗志报告出版或印行； 此外， 还有 ‘民俗资料紧急调查’ ‘民谣紧急调查’， 以及 ‘无形文化财
记录’ 等多种名目的学术调查活动。 １９５０ 年政府颁布 《文化财保护法》 以后， 全国范围内的 ‘文化财调查’，
更是产生了大量的 《文化财调查报告书》， 这些报告书通常是在把有形文化财、 无形文化财和民俗文化财加以
分类之后又编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调查及其成果的积累， 为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认定、 登录、 保护及灵活应用
等， 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周　 星， 廖明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 《民族艺术》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李致伟： 《通过日本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探讨日本经验》，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４８ 页。
这类研究针对相关社会实践进行学术反思， 试图对相关国家政策的制订、 实施施加影响， 可以菅丰、 岩本通
弥为代表。 如 ［日］ 菅丰 《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陈志勤译， 《文化遗产》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民间文
化保护的学术思考———应该保护的民间文化究竟是什么？》， 陈志勤译， 载王　 恬 《守卫与弘扬》， 北京： 大众
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 “第三条路” ———文化保护政策、 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陈
志勤译，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日］ 岩本通弥 《围绕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化的悖论———以日本的事例
为中心》， 《文化遗产》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 〈文化立国論〉 の憂鬱》， 《神奈川大学评论》 ４２， ２００２ 年； 《フォー
クロリズムと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現代日本の文化政策と連続性の希求》， 《日本民俗学》 ２３６， ２００３ 年；
《ふるさと資源化と民俗学》， 吉川弘文馆， ２００７ 年等。 此外， 才津裕美子著、 西村真志叶编译的 《民俗 “文
化遗产化” 的理念及其实践———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日本民俗学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综述》 （ 《河南社
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一文， 梳理了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到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发表于 《日本民俗学》 的研究成果， 重
点关注对相关国家政策与社会实践问题予以批评和反思的多种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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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另有担当。① 另一种是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 人数众多， 成果丰赡， 研究多元： 或辨析非遗

保护的学术概念与文化性质，② 或梳理有关非遗保护的海外经验，③ 或着眼于本土实践的总结与

反思，④ 或关注相关历史资源和民间智慧的挖掘与贯通，⑤ 不一而足。 不过就总体倾向而言， 虽

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国家非遗保护政策制定及其行政运作中的错位与工作实践中的纠结， 但中国非

遗研究的主流是以民俗学的政治性为前提， 简单贴近国家政治的行政运作，⑥ 学术批判精神严重

不足， 在这一重大社会运动中的声音微弱， 学术贡献有限。
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情境而言， 经历了近现代以来持续进行的对民俗文化的 “污名化” 处

理和改造实践之后， 近年来， 以地方民俗文化为资源的社区自治传统虽有一定复兴， 并受到国家

非遗保护制度的护佑， 但在助益乡村社区发展方面依然受到诸多钳制， 特别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仪式实践， 因事关民间信仰的维系， 依然身份暧昧， “污名” 难除。 同时， 市

场经济的冲击余波未了， 全球化、 都市化的浪潮又叠加而来， 当代乡村社会已经大面积地出现了

“空心化” 危机。 目前， 中国正面临比经济转型更具挑战性的社会转型， 亦蕴具难得的发展契

机。 就非遗保护工作而言， 急需在借鉴 “东亚经验” 的同时， 揆理度势， 通过非遗保护在国家

整体建设中的活用与拓展， 使之融入乡村社区发展， 为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提供助力， 走出一条

富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传承道路。
与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现实需求相比， 尽管国内学界已有比较丰赡的学术积累， 并呈现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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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不仅要因应本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衰弱， 而且需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乱象
予以清理。 如对民俗文化 “去污名化” 的辩护。 台湾社会对民俗文化性质的认知，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大致经历了从 “封建迷信” 到 “民族传统” 再到 “民族文化瑰宝” 的过程， 并从 １９８１ 年开始实施 “民间传
统技艺调查” 项目、 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 “社区总体营造” “社区营造” 等项目。 台湾学界研究， 与上述社会背景
密切相关。 如吴密察 《台湾行政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载廖迪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东亚地方社会》， 香
港：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香港文化博物馆出版， ２０１１ 年； 曾旭正 《台湾的社区营造》， 台北： 远足文
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张　 珣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信仰的香火观念与进香仪式》，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等。
如乌丙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刘锡诚 《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巴莫曲布嫫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概念到实践》，
《民族艺术》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刘晓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宋俊华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生态与衍生态》， 《民俗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麻国
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学术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朝戈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学理到实践》，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如周　 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 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文化遗产与 “地域社会” 》， 《河南社
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杨正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亚经验” 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潘鲁
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如高丙中 《利用民族志方法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的村落关于写文化的对话》， 《西
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黄永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 （ 《文化遗产》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刘德龙 《坚守与变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几个关系》，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朱以青 《基于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彭兆荣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耿　 波 《文化自觉与正当性确认：
当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权益公正问题》，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高丙中， 赵　 萱 《文化自觉的技术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意义》，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方李莉 《论
“非遗” 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如萧　 放 《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概念阐释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 《民族艺术》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高小康 《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 《人文杂志》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耿　 波 《 “后申遗” 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
再生产》，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彭兆荣 《 “以生为业”： 日常的神圣工
作》，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张士闪 《眼光向下： 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 “田野转向” ———以艺术民俗学
为核心的考察》，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耿　 波 《地方与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当代问题》，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笔者在此并非是要反对民俗学的政治性研究的必要性， 而是批评那种将民俗研究简单贴近国家政治的做法，
从而削弱了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品格。 事实上， 整体性的民俗研究是不能缺少对其政治性的研究的， 民俗不
仅有政治性， 而且其政治性表现出多个维度， 分别应对着全球化、 民族国家、 地方社区的不同语境而展开。
基层社区的政治运作， 是更广阔的多种政治运作的基础， 因此， 对基层社区的政治运作是否被更强势的政治
运作遮蔽， 其主体权力是否获得充分尊重， 其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的精髓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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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参与、 多向度探索的可喜态势， 但多是宏观概论或微观个案式的探讨， 真正具有大局观的、
系统性的方法并未出现， 基于案例总结的操作模式也尚未成型， 因而， 资政能力与实践推广价值

有限。 与此同时， 与非遗保护相关的认知误区仍有存在， 需要清理。 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文化遗留物” 的静态理解， 和对于民俗文化的 “精华糟粕二分法”。 两种观念虽各有所误， 但

都会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关联的漠视甚或忽略， 不能充分尊重非遗所属社区、 群体和个

人的意愿和权益。 如何继承中国本土学术的 “学以致用” 传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框架中， 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合理发展与有效运用， 服务当代社会特别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核

心承载地的乡村社会， 仍有待于在对本土实践进行观察、 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

二、 从 “抢救濒危遗产” 到 “融入社区发展”： 中国非遗保护的理念转变

２１ 世纪初的中国， 原本在民间生活中传承的民俗， 被国家政府有选择地赋予荣誉和资助，
有差别地置于四级非遗保护框架之内。 作为一项重大文化政策， 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现实作用，
也必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确定无疑的。 非遗保护制度启动伊始， 采取了地区性的非遗项

目与个体性的非遗传承人并重的方式， 追求价值导向的稳健性、 普查范围的广泛性与工作政绩的

时效性。 随着国家非遗名录审批、 非遗传承人评选、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确定等工作的持

续推行， 非遗保护逐渐呈现出政府、 学者和民众合力推动的态势， 作为一项社会运动声势渐壮。
在这一过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新名词， 在全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陌生、 怪异到习以

为用的过程， 而如何看待民俗文化以及怎样保护、 应用等问题， 也在一波又一波的大讨论中形成

了更多的社会共识。 有学者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确实正在造成社会变化的奇

迹”，① 此言不虚。 笔者在追溯这一过程时注意到， 我国非遗保护先后出现过 “抢救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 等理念和方法， 并持续引发讨论乃至辩论， 大致代表了中国非遗

保护的主流脉络。
在国家层面最初提出的 “抢救性保护”， 体现的是国家政治的急切诉求， 并在 ２００５ 年最终

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此后， 借助国家行政的推行， 落实为非遗项目评审、 非遗传承人评选等制

度， 特别是发动社会力量进行了非遗 “普查” 工作。 而 “生产性保护”，② 则是各级政府在非遗

普查工作宣告结束后， 面对已有的非遗资源， 试图 “通过行政手段使之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达

到经世致用的目的”。③ 随后展开的 “生产性保护” 实践， 率先指向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 探

索以创造经济效益的方式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途径。 这一实践延续至 ２０１５ 年， 文化部重点推出

非遗传承人群研修、 研习、 培训计划， 旨在 “架设传统工艺通向艺术、 走进生活的桥梁”， 这既

反映了国家层面推进非遗工作的一贯性， 又通过富有弹性的 “三个理念” 的强调， 体现出新形

·３４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
张士闪★

①

②

③

高丙中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并不只是一个专门的项目， 而是一场社会运动。 它吸引了广泛的社
会参与， 改变了主流的思想， 重新赋予长期被贬低的文化以积极的价值， 改变了现代制度与草根文化的关
系。” 高丙中：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 这一概念， 最早出现在王文章主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一书中。 ２００９ 年，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论
坛” 开幕式上， 对这一概念作了如下界定： “它是指通过生产、 流通、 销售等方式，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
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 产生经济效益， 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有
效的保护，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
施爱东： 《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９４ 页。 也有学者对此现象提出
了质疑： “国家提出了非遗保护， 开始对民间，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而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文化遗产进行
抢救性的保护。 随之而来的一种倾向就是文化遗产被各级地方政府甚至包括遗产传承人和社区自身当做一种
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 这使文化发生了另一种脱离常态的转变。 在许多的此类工作中， 有的地方政府的利益
诉求非常明确， 希望能拿文化换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对于文化的关注， 很难以一种长远的价值判断来考虑，
大部分是一种工具理念的直接利用， 把文化资源直接资本化。” 李　 松： 《多民族地区村落文化保护与社会发
展的思考———以贵州荔波水族村寨研究项目为例》，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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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强调与传统村落社区相结合的非遗生态保护新趋势。①
值得注意的是， “抢救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 等理念和方法一经提出， 随即成社会热点；

相较而言， 体现了当代学术群体诉求的 “整体性保护”， 却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尽管学界

的讨论也不乏热闹， 但国家主导的相关实践却始终停留在试点层面。② 细究之， “整体性保护”
与其说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毋宁说是使一个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 在公共话语层面被明确地提

了出来： 在一个经济强势发展的时代， 文化保护与整体社会发展之间如何真正实现平衡？ 尤其是

《公约》 自 ２００６ 年生效以来， 在国家层面实施的非遗保护制度已经推进 １０ 年后的今天， 城市化

进程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建设富有良好生态与社会活力的乡村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

农村建设问题， 而是关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问题。 就此而言， “整体性保护” 对于当下

与未来的中国均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问题是 “整体性保护” 应该如何实施， 怎

样落地？ 笔者以为，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 非遗保护的前景在于融入乡村社区发展， 而不在于对地

域面积庞巨的 “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设立和建设。 换言之， 只有融入乡村社区发展的 “物归原

主” 式的非遗保护， 才是使非遗获得 “整体性保护” 的真正路径。
毋庸置疑， 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的农村， 是承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地； 中国非遗保

护工作的根本， 是使原本就在乡村社区中存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更具广泛意义的民俗文化， 获

得传承与发展的更好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权和使用权在于所属社区， “非遗” 的主人是

社区民众， 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服务对象， 首先就应是社区中的群体和个人， 包括其文化发展自

主权和以文化发展改善生存的权力， 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 其次，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

展，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快速转型的剧烈振荡期， 非遗保护工作因之与调谐乡村社会秩序、 接续

乡村文明传统连接在一起。 如果说， 已有的中国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从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入手， 那

么， 非遗保护工作则应开辟一条以乡村文化传承助推社区发展、 以社区发展葆育文化传统的新路

径， 探索如何通过社区民众的广泛而强有力的主体参与， 消除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隐患和风

险， 弥补国家行政所可能存在的疏漏。 就此而言， 非遗保护之融入乡村社区发展， 其实就是国家

层面的新农村建设与非遗保护两项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对接与融合。 毋庸置疑， 我们在相关理念的

理清、 相应原则的制定和具体社会工作实践层面， 均可谓任重道远。
比如，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经常看到， 一些农家 （牧民） 书屋、 文化大院等乡村公共文化设

施， 其整体利用率很低。 与此同时， 一些由乡村社区民众自发组织、 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举行的

公共仪式活动， 依托村落的庙宇、 祠堂或集市， 热热闹闹年复一年地举行， 显现出社区活力。 前

者以国家行政为依托， 需要各级政府不断地提供资金来运行， 后者则以地方传说或信仰等为神圣

资本， 通过民众自发捐款而流畅运转。 同为满足一方水土的精神活动需求， 二者之间形成了很大

反差。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知道后者其实就代表了乡村社区的非遗传承。 然而， 即使获得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称号， 活动中与信仰有关的地方传说、 灵验故事等， 在公开场合依然是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禁忌， 组织者会频繁强调他们的活动绝非 “封建迷信”。 这显示出我国自近现

代以来对民俗文化持续进行的 “封建迷信” 的指认与改造实践， 在当下乡村社区留下的消极影

响， 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到非遗传承与乡村社区的兼容， 以及在乡村社区发展中的更大作为。
此外， 我们以 “非遗保护与乡村社区发展” 的角度观察， 就会发现， 在此前相关工作中还

有另外的疏漏。 比如， 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组织者， 其作用往往是比较突出的， 但因组

织者本人主要承担活动的组织动员或幕后协调工作， 并不一定登台亮相， 故难以进入非遗传承人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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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提出， 在不断深入的非遗保护实践中， 近年来特别强调了三个理念： 一是在提高中保护
的理念； 二是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的理念； 三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 参见 《项兆伦在全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ｗｈｙｗ ／
２０１６０１ ／ ｔ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４６０３６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按照国家的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期间应建设 ２０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实际批准设立了 １８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工程， 并一直处于 “试点” 状态。 据笔者所知， 有的省市区批准设立了若干个
省级、 市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但基本上处于挂牌状态， 并无实质性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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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定体系。 还有一类人员， 并不直接参与乡村非遗活动， 却因为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民间文

献， 熟知乡土礼仪， 热心公益事务， 在民间拥有出色的组织能力与运作智慧， 在日常生活中积累

了较高的社会声望， 而在当地非遗活动中起到了组织灵魂或 “幕后推手” 的作用。 我们没有理

由忽视这类乡村精英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价值， 但原有的非遗传承人评审制度却容易对其积极性

造成伤害。 而更深层的原因是， 我们已有的非遗保护工作在学术储备与调研预估方面存在严重欠

缺， 在制度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行政运作之简便与政绩指标的易评估性， 因而比较重视项目评

审、 传承人遴选等方面的工作， 这在客观上容易助长非遗传承中的个人专享或专有倾向， 而忽略

了社区整体权益。 这或许会对非遗传承的社区共享性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甚至加剧了一些社区

节庆类非遗活动的涣散或解体。 因此， 如何使这类具有社区公共活动性质的非遗传承， 借助国家

的行政运作而在乡村社区中更具活力， 在延续已有的社区共享传统的基础上， 助推乡村社区的当

代发展， 就成为目前非遗保护的关键所在。

三、 对鲁中地区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实践个案的考察

乡村社会中的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 都会面临经济运作与精神自洽的问题。 经济运作，
是指活动本身会有一定的财力损耗或经济交换行为， 精心运作才会保证活动的可持续性。 精神自

洽， 则是指参与活动会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精神满足， 这与所在社区对于该项活动的文化赋意有

关。 在乡村社区内部， 大家都是非遗活动的 “局内人”， 对于非遗活动中的各种角色及程序、 细

节比较熟悉， 并通过参与活动中的社会交往、 情感交流， 实现公共文化认同。 在鲁中乡村地区传

承的 “惠民泥塑” “烧大牛” 等非遗活动， 都是在广泛的社区动员中完成的经济运作与精神自

洽， 营造出热热闹闹的年节生活， 但在社区公共性的建构方面又有差异。
河南张村与火把李村， 是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皂户李乡的两个 “对子村”， 相距约 ６ 公里，

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惠民泥塑” 即与两村有关。 据民间口传， 河南张村泥玩具制作已

有 ３００ 多年的历史， 在当地卓有声名， 所谓 “河南张， 朝南门， 家家户户做泥人”； 每年一度在

二月二定期举办的火把李村庙会， 不仅被本村村民视为 “过第二遍年”， 而且名闻遐迩， 每每引

动鲁冀豫三省十几个县市民众前来赶会。 造型古朴的 “泥娃娃” （俗称 “扳不倒子” ） 是火把

李庙会上最具影响的 “吉祥物”， 其影响之大， 从河南张村俗称 “娃娃张”、 火把李村庙会俗称

“娃娃会” 即可想见。 可以说， 借助于二月二这一特殊节期， 河南张村村民在火把李村庙会上集

中销售自制的泥玩具， 火把李村庙会则因为有了河南张村泥塑而享誉四方， 两个村落之间的经济

协作与文化分工由此形成， 并在年复一年的延续中凝结为一种民俗传统。①
现在已很难弄清历史上 “泥娃娃” 与火把李村庙会的出现孰先孰后， 不过， 我们可以设想

一下当初 “泥娃娃” 进入火把李村庙会的 “准入问题”。 火把李村庙会的基础， 是当地乡民在开

春之前选购农具的市场， 而 “泥娃娃” 却并非农具。 那么， “泥娃娃” 何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火

把李村庙会上， 并成为众人热衷购买的对象呢？ “泥娃娃” 是凭借什么， 立足于春耕大忙前的一

个农具市场呢？ 要想解答这一问题， 必须深入追溯当地相关的民俗观念与社区传统。
在中国北方地区， “拴娃娃” 习俗可谓由来已久。 人们常常在集市上将做工精巧、 细腻逼真

的 “泥娃娃” “请” 到家中， 作为家庭添丁的信祝之物。 “拴娃娃” 之俗， 就其民俗祈愿而言，
表征着对家庭添丁进口的祝望， 因此又产生了其对时间节点的规定， 故一般会选择在自然万物的

萌动、 分蘖与收获时节， 这就是 “拴娃娃” 习俗多行于初春、 初夏与深秋的原因。 在我国传统

的时间制度中， 一年四季始于春， 而 “二月二， 龙抬头” 之说， 又寓示着 “二月二” 乃是典型

的春信时刻。 因此， “二月二， 拴娃娃” 的约定俗成并非偶然。 二月二火把李村庙会， 就其区域

商集功能而言， 是开春之际货卖春耕农具； “货卖农具” 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商贸行为， 但因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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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士闪， 邓　 霞： 《当代民间工艺的语境认知与生态保护———以山东惠民河南张泥玩具为个案》， 《山东社会科
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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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首” 的神圣时刻杂糅在一起， 这一商贸行为便因之产生了所谓 “一年之计在于春” 的文

化赋意。 凭借 “春首新生” 的民俗意蕴， “泥娃娃” 便与诸多农具一起拥有了相同的身份， 共同

表达了人们在新的一年里对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的良好祝愿。 共处于庙与庙会的神圣时空之中，
二者是买卖也是仪式， 是人与人的交易， 也是人与神的沟通， 买卖行为发生的过程， 即是 “春
首新生” 民俗意义的产生与民俗传统的再生产。 经此民俗认同与生活实践， 河南张村与火把李

村之间的 “对子村” 关系得以固化， 获得长久传承的动力。 这其实就是非遗社区传承的一种活

生生的形式。
不过， 在国内非遗保护运动急剧升温的大背景下， 虽然河南张村泥玩具以 “惠民泥塑” 的

名义， 早在 ２００６ 年便进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２００８ 年进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但无论是在技艺传承还是在制作规模上， 依然走向了衰落， 却是不争

的事实。① 由上可知， 作为一处完整的文化空间， 河南张村泥玩具与火把李村庙会其实是难以分

割的： 泥玩具因庙会而显神圣， 庙会因泥玩具而显温情， 民间信仰则将二者联结在一起。 以

“惠民泥塑” 的笼统名义而进行的非遗名录申请， 和申请成功后的具体保护工作， 能在多大程度

上有助于所属 “对子村” （河南张村与火把李村） 的社区发展与民生改善， 效果可想而知。 难以

融入乡村社区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传承活力从何而来！
在鲁中昌邑市东永安村， 则有一项被列入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孙膑崇

拜”， 当地俗称 “烧大牛”。 每年一进腊月， 孙膑庙 “庙委会” 人员就开始张罗活动。 先是耗费

相当的人力物力， 用近 １ 月的时间扎 １ 头高约 ７ 米、 长约 １３ 米的 “独角大牛”， 谓之 “扎大

牛”； 然后在正月十四这天上午， 抬着大牛在村落街道上巡游一番， 谓之 “游大牛”； 中午时分，
抬至孙膑庙 （俗称 “孙老爷庙” ） 西侧空地上， 人们拥来挤去争相 “摸大牛”， 然后付之一炬，
谓之 “烧大牛” 或 “发大牛”。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得知， 类似 “烧大牛” 的活动在这一带普遍

存在， 并非东永安村所独有。② 与现代理性经济逻辑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这一带乡村为什么要劳

民伤财， 花大量的金钱财帛与精力去扎制 “圣物”， 然后一炬燎之？
在东永安村 “烧大牛” 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比钱财计较更重要的东西， 是这一乡土社区的

社会资源。 “烧大年” 仪式的首要特点， 在于它场面大， 全村参与， 人人有份。 尽管耗资不菲，
却是村里的 “大事儿”， 是只有在过大年期间才会有的 “耍景”，③ 为邻近十里八村所称羡； 惟

其是村里的 “大事儿”， “烧大牛” 才构成了村落社区的重要传统； 惟其场面大， 需要全村民众

群策群力， 因之产生了神圣、 隆重的社区总动员。 其次， 全村村民合力举行、 为邻近十里八村所

围观的 “烧大牛” 活动， 仪式意味极为浓厚。 伴随 “扎大牛” “游大牛” “摸大牛” “烧大牛”
仪式程序的次第展开， 形成了人群摩肩接踵争相观看的场面， 现场气氛越来越昂扬。 特别是在

“烧大牛” 这一万众期待的最后时刻到来之际， 火光冲天， 雾匝四野， 是社区传统充分张扬、 社

区生活在仪式中得以净化的特殊时刻。 而纵观整个活动的动员、 运作与调控， 与日常的村落政治

之间有重合亦有疏离， 其中就隐含着乡村社会资源的设计与展演， 而这将对村内外的社会网络、
经济关系与文化权力格局产生微妙的影响。

可以说， 与 “烧大牛” 相关的仪式表演， 作为当地村落社区中别具一格的 “过大年” 的方

式， 是民众对于社区生活的一种文化设置。 “独角大牛” 从开始扎制的那天起， 就注定是要被烧

·６４１·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３ 卷 № １，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４３

①

②

③

河南张泥玩具在 ２００６ 年进入第一批山东省省级非遗名录， ２０１１ 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根据我们的持
续调查， ２００５ 年制作泥玩具的有近 ２０ 户， ２００６ 年为 １０ 户，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均为 ９ 户， ２００９ 年为 １２ 户，
２０１０ 年为 ６ 户， 近年来大致保持在 ３ 户左右。
譬如， 东永安村东邻的远东庄， 每年在正月十二观音庙会上要烧三台 “花轿”； 西邻的西永安村， 每年正月十
五要烧掉 “花轿” 三台献祭老母娘娘； 相距 ５ 华里的渔埠村， 每年正月十六举行祭祀孙膑的仪式活动， 最后
烧 “牛” ３ 头； 同在东永安村， 除了以吕家、 丛家为主举行 “烧大牛” 仪式外， 齐氏家族近年来会在正月初
九这天烧掉一匹 “大马” 等。 参见李海云 《信仰与艺术： 村落仪式中的公共性诉求及其实现———鲁中东永安
村 “烧大牛” 活动考察》，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大事儿” “耍景”， 均为当地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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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的， 以此作为与孙膑崇拜相关的信仰实践的完足， 从而显示出地方性信仰传统的底色。 但在每

年一度的活动中， 同时又伴随着乡民情感的尽情抒发， 承担着凝聚人心的社会功能。 在这里， 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自洽性特征， 与社区内在公共性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是非遗社区传承的又一

个鲜活例子。
从上述两个个案中可以看出， 作为一种与地方节庆密切相关的乡村传统， 非遗活动对应着当

地乡村社区的结构特性与一方民众的心理需求。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 非遗保护工作的效果将是

非常有限的。 与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河南张村泥玩具制销活动的走向衰微相比， 昌邑市东永安

村 “孙膑崇拜” 在 ２０１５ 年才进入省级非遗名录， 却一直依托乡村社区的庙宇、 庙会与年节传统

之中， 显现出良好的社区运作状态。① 我注意到， 因为羡慕丛吕家族的 “烧大牛” 仪式的持续

举办， 村内齐氏家族也行动起来———从 ２００５ 年起， 他们以献祭玉皇大帝的名义， 每年扎制一头

红色高头大马， 在正月初九中午隆重举行 “烧大马” 仪式， 场面壮观。 近年来， 邻村村民也多

有前来东永安村请教者， 试图重建或创造本村的社区烧祭仪式传统。 在这里， 村落社区的公共性

运作显现出强大活力。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大量田野调查表明， 借助相关非遗项目及其传统实践在产业开发中获得利益， 固然是社区民

众的广泛诉求， 但借助非遗传承保护搭建社区交流的公共平台， 亦为民众所普遍期望。 如果不能

顺循乡村社区发展的自然之道， 不论国家支持的力度有多大， 非遗保护都难以真正落地， 甚至可

能造成对社区非遗存续力及其传统语境的破坏。 我们还注意到， 对当代非遗传承构成最大威胁

的， 不是非遗开发的产业化冲动， 而是对包括仪式类民间信仰在内的相关非遗项目的偏见和误

解， 以及由此引发的乡土社区公共价值观的紊乱。 换言之， 赔钱或是赚钱， 在历史上并未影响到

社区非遗活动传承的根本， 而以判定落后、 过时甚或贴上 “封建迷信” 标签为手段的粗暴干涉，
则可能会动摇甚至消解非遗传承的社区根基。 这是因为， 对于社区非遗项目的 “污名化” 指认，
打破了自古以来中国 “礼” “俗” 结合的社会传统， 撕毁了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 “礼” “俗” 分

治的神圣契约。 在中国历史上， 很早以来就已形成所谓的 “礼俗社会”， 呈现出国家政治与民间

自治之间联合运作的社会形态。 “礼” 与国家政治有着一个逐渐联结的过程， 最终结合成为一种

文化制度， 而 “俗” 则在地方生活的运作中呈现出民间 “微政治” 的多种社会样态。 以此为基

础， 在中国社会悠久历史进程中的 “礼俗互动”， 起到了维系 “国家大一统”、 地方社会发展与

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平衡作用。② 更何况，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强势的经济单向度发展，
已经使得民俗传承的神圣性与对于社区生活的自洽性日益弱化， 并导致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整体

格局中的建构作用持续衰微。 这一切都表明， 让非遗实践真正回归民间， 融入乡村社区发展， 是

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 １０ 年前， 周星曾有几句话语朴素的提醒， 现在看来仍未过时：
无论我们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号喊得多么高调， 也无论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热潮鼓吹得多么热闹， 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它们所依托的社区， 都必须是使它们在民众生活中

得以延伸或维系……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常是首选表现为地域性， 是特定地域社会里的文

化， 固然它其中可能蕴含着超越地域、 族群或国家的普世性价值， 但归根到底， 它是地域

的， 若是脱离了地域的基层社区， 它就会变质， 就会营养不良或干枯而死。③

结　 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今世界性的热点话题之一。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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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 东永安村孙膑庙 “庙委会” 成功举行了换届改选工作， 新当选者很快在村民中集资十几万
元， 在孙膑庙前修建台阶并立碑。
张士闪： 《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 《民俗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笔者曾以民间艺术为例， 在另文中曾做
过更具体的表述： “民间艺术中的礼俗互动态势， 就其本质而言， 既是民众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并阐释自身生
活， 也体现为国家向民众提供认同符号与归属路径。” 这其实也适用于广泛意义上的非遗传承。 见张士闪 《眼
光向下： 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 “田野转向” ———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的考察》， 《民族艺术》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周　 星， 廖明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 《民族艺术》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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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全球性趋势下， 关注基层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 采取积极行动促进其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

与发展， 不仅使地方民众受益， 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 并推动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

普惠全人类的共有文化财富， 这是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探索非遗保护并制订

相关国际公约的初衷。 综上所述， 要想真正发挥非遗保护的社会效能， 使 “非遗保护与社区发

展” 这一命题在实践中落实， 需要特别注意如下方面：
第一， 非遗保护的前景在于融入当代乡村社区发展。 已实施近 １０ 年的国家非遗保护工作成

果丰硕， 其后续工作， 应考察评估其在助推当代新农村建设， 乃至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乡村文明传

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总结其实践模式， 调整其工作策略。 毋庸置疑， 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的农

村， 是承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地。 长期以来， 农村服务于城市的模式为中国经济腾飞提

供了有效支撑， 广大农村及其所承载的人群 （农民）， 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 因为长期的资源输

出和急剧的文化转型， 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逐渐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

短板， 成为今天社会 “帮扶” 和 “反哺” 的对象： 从村落的 “空心化”， 到乡村文化传统的传

承危机， 再到乡村社会价值观的弱化， 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法忽视的负面效应。 这些问题

拉低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民生活质量， 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竞争力。 在

国家非遗保护工作实施 １０ 年后的今天， 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 建设富有良好生

态与社会活力的乡村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农村建设问题， 在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整体发展均具有重要

意义。 更新观念， 创新机制， 使非遗保护制度融入乡村社区， 有助于充分发挥乡土传统对于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建构与社会培育的重大意义， 为以乡土传统为根基的中国特色现代价值体系

筑基。
第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乡村社区中的保护发展， 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互益互补

的关系。 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 与社区非遗传承乃至广泛意义上的民俗文化发展， 乃是一种长期

互动中的共生关系。 一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是在民间自发形成， 具有多样性、 地方化、 生活

化的特征， 而国家社会治理则属于顶层设计与宏观管理， 具有统一性、 标准化、 制度化的特征。
另一方面， 国家社会治理又是以广泛的生活实践为支撑的， 离开了民众的认同与贯彻， 国家社会

治理便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乡村虽然正在经历着现代化、 都市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急

剧变化， 村落空间、 村落组织、 村落关系、 村落劳作模式， 以及村落文化系统等正在发生全方位

的变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 “村落的终结”。 这是因为， 村落自身的民俗脉络依然坚韧， 只要国家

与社会层面的 “反哺” 策略合理得当， 乡村社会就能够在 “文化应激” 的振荡中顺时应变， 寻

求到 “自洽性” 发展之路。 换言之， 传承千载的乡村文化传统， 自有一种特殊的进化力量， 具

有适应社会发展、 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在国家政治改革持续向基层社会生活落实的过程中， 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社区中的发展， 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有效对接、 互益互补， 对于当代社会

整体发展具有标本兼治的深远意义。
第三， 因应当代城镇化急速发展的社会态势， 在乡村社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社区， 促进

“城乡民俗连续体” 的合理重构意义重大。 在传统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 借助于因集镇体

系的经济流动而产生的公共场域， 为民俗文化提供了在城乡两大传承系统中的交流耦合， 并进而

促进了民俗传统传承与创造的完整生态系统。 新时期以来， 特别是近年来， 在中央新型城镇化决

策的持续推动下， 城市与乡村的民俗文化处于更加密切的互动态势。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我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已达 ５３ ７％，① 约有 ７ 亿人生活在城镇中。 在现代化、 城市化与信息化的扩张之下，
当代社会发展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与新趋势， 其中之一便是 “城乡民俗连续体” 重构趋势的日益

突出。② 在当代中国， 城市一直都是乡土气息浓郁的城市， 乡村则是越来越具城市化色彩的乡

村。 在乡村社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社区， 创造合理机制， 借助非遗保护促进 “城乡民俗连续体”

·８４１·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３ 卷 № １，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４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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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闪， 李海云 《 “城乡民俗连续体” 有重构趋势》， 《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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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重构， 可以在缩小城乡差距、 建设和谐新农村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一言以蔽之， 非遗保护作为一项 “为民” 的当代文化工程， 应在促进乡村社区文化重构、

探索乡村社区自治发展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可以说， 通过非遗保护在国家整体建设中的活用与拓

展， 让非遗保护真正融入乡村社区发展， 与新农村建设相互助益、 相得益彰， 是当前亟须探索的

重大理论问题与社会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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